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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與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人員加班費規定疑義 

（行政院 104.10.27院授人給字第 1040050267 號函） 

各機關自 104 年度起遇有參與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人員加班費於年度加

班費限額內支應仍有困難時，同意得報經主管機關【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

上機關、省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核准後，在各機關年度預算之人事費項

下額度內支應。又為兼顧加班費覈實控管，各主管機關應於當年度結束後 2

個月內將核准情形造冊送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備查。 

(十二)人事單位審核加班有無事先核准之執行疑義 

（93年 8 月版#584 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 

1.查行政院函頒之「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對於加班費支給之審核，規定業務單位應負責管制加班之必要性及加班時數

是否符合規定，人事單位應審核加班有無事先核准、加班時數、時薪之合法

性及正確性。復查行政院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各機關職員（含約聘

僱人員）加班，應由其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每人每日加班以

不超過 4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 20小時為限。

2.依據前揭規定，人事單位審核加班有無事先核准，係指審核加班是否經機關

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而非以經機關人事單位事先核准備查為

必要。

(十三)地域加給得列計加班費（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3.6 局給字第 09800611602 號函） 

地域加給為具有勞務對價及因工作所得報酬之性質，自得列入技工、工友加

班費計支內涵。 

(十四)奉派出差期間得依規定請領加班費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11.19 局給字第 09600643222 號函） 

各機關員工奉派出差期間，因業務需要，於正常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者，

如依規定程序經主管覈實指派，得依規定請領加班費。又該延長上班時間，

除工作性質特殊者（如於出差往返路程仍需執勤），不包含「往返路程」、「住

宿」等非執行職務時間，且需提出足資證明事實之紀錄，並由各機關本於權

責核實認定。 

(十五)奉派至國外出差人員得依規定請領加班費或補休假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9.8.25局給字第 09900212611 號函） 

考量各機關奉派至國外出差人員，因業務屬性各有不同，故渠等之加班時數

亦有得明確認定及證明之情形（例如：於出差前已排定工作時間者）。是以，

為使國內外出差人員之加班補償作法一致，同意自 99年 9 月 1日起，各機關

奉派至國外出差人員，如其加班時數經服務機關覈實審認者，得適用本局（現

為本總處）96年 11月 19日函規定發給加班費或補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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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305
打字機文字
85年修正核示，"加班請示單"維持免經人事室簽章但"加班費印領清冊"改須經人事室簽章



aa6305
打字機文字
66年原核示"加班請示單"及"加班費印領清冊"都免經人事室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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